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二零一九年七月 

 
 

 

北京总部  电话: (86-10) 8519-1300 

传真: (86-10) 8519-1350 

深圳分所  电话: (86-755) 2587-0765 

传真: (86-755) 2587-0780 

大连分所  电话: (86-411) 8250-7578 

传真: (86-411) 8250-7579 

香港分所  电话: (852) 2167-0000 

传真: (852) 2167-0050 

上海分所  电话: (86-21) 5298-5488 

传真: (86-21) 5298-5492 

广州分所  电话: (86-20) 2805-9088 

传真: (86-20) 2805-9099 

海口分所  电话: (86-898) 6851-2544 

传真: (86-898) 6851-3514 

纽约分所  电话: (1-212) 703-8702 

传真: (1-212) 703-8720 

硅谷分所  电话: (1-888) 886-8168 

传真: (1-888) 808-2168 

天津分所  电话: (86-20) 5990-1302 

  电话: (86-22) 5990-1301 

青岛分所  电话: (86-532) 6869-5010 

  电话: (86-532) 6869-5000 

成都分所  电话: (86-28) 6739-8001 

  电话: (86-28) 6739-8000 

www.junhe.com 

北京市建国门北大街 8 号华润大厦 20 层 

邮编：100005 

电话：(86-10) 8519-1300  

传真：(86-10) 8519-1350 

 junhebj@junhe.com 



 

8-3-2 

关于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致远互联”）的委托，指派律师（以下简称“本

所律师”）以特聘法律顾问的身份，就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上市事宜（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及上

市”），于 2019 年 4 月 14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致远互联

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

《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出具法律意见书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

称《律师工作报告》，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出具了《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

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与《法律意见书》和《律师

工作报告》统称“已出具律师文件”）。 

鉴于上交所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下发《关于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审

核）[2019]344 号）（以下简称《反馈问题（二）》），本所现就《反馈问题（二）》

涉及的法律问题出具《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律师按照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在已出具律师文件所依据的事实的基础上，就出具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涉及的事实进行了补充调查，并就有关事项向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作了询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取得了由发行人获取并向本所律师提

供的证明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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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发行人提供的有关文件及其复印

件，并基于发行人向本所律师作出的如下保证：发行人已提供了出具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所必须的、真实、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件或口头证言，

不存在任何遗漏或隐瞒；其提供的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正本材料或原件完全一致，

各文件的原件的效力在其有效期内均未被有关政府部门撤销，且于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出具之日均由其各自的合法持有人持有；其提供的文件及文件上的签名和印

章均是真实的；其提供的文件及所述事实均为真实、准确和完整。对于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的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有关政府

部门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以及发行人向本所出具的说明/确认出具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已出具律师文件的补充。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外，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定义和简称与已出具律师文件中使用的术语、

定义和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本所在已出具律师文件中所作出的所有声明同样适

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目的。本所同意发行人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其本次发行及上市的申请材料

的组成部分，并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承担责任。本所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有

关本次发行及上市的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照证券监管机构的审核要求引

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有关内容，并负责发行人作前述引用时不会导致法律上的

歧义或曲解。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科创板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第 12 号编报规则》的相关规定及中国律师行业公认

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发行人提供的文件及有关事实进行了

审查与验证，并在此基础上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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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问题 1 关于向经销商进行担保 

根据问询回复，报告期各期，接受担保的经销商均与公司签订了年度合作

协议。报告期内，来自接受担保的经销商各期收入金额为 1,251.50 万元、1,675.88

万元和 1,680.18 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3.34%、3.59%和 2.91%，占比

较小。 

请发行人补充披露：（1）来自接受担保的经销商各期收入占报告期内经销

商收入金额的比重；（2）上述客户的退货原因。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1）为经销商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原因、是否为

行业惯常做法；（2）为注册地在不同地点的经销商的就同一笔银行借款进行担

保的原因、背景情况；（3）今后发行人是否还计划为经销商借款进行担保或以

其他方式提供财务资助。 

请保荐机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请发行人律师就发行人对经销商银行贷

款进行担保是否履行了相应内部程序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请发行人律师、申

报会计师就上述担保对象与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 

答复： 

一、发行人对经销商银行贷款进行担保是否履行了相应内部程序 

根据 2015 年 12 月 1 日签订的《分销商融资项目合作协议》，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关村海淀园支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海淀园支行”）为公司的经销

商提供 1,500 万元的授信额度，公司为经销商的信贷业务提供保证担保及保证金

质押担保，同时徐石提供保证担保，合同期限为 2 年。该合同已于 2017 年履行

完毕。根据发行人的确认，除前述《分销商融资项目合作协议》外，报告期内发

行人不存在其他履行的类似协议。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从北京银行海淀园支行贷

款并接受公司提供担保的经销商共有 30 家。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经

销商向北京银行海淀园支行借款 1,136 万元，公司为该等经销商借款提供保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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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担保金额为 1,023.90 万元，其中包括为不同经销商贷款提供的 623.90 万元

质押担保金，以及根据上述《分销商融资项目合作协议》约定，在经销商借款余

额的总和达到 1,000 万时提供的 400 万质押担保金；除上述已履行完毕的经销商

贷款担保事项之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无新增的经销商贷

款担保。报告期内接受公司提供的贷款担保的经销商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经销商名称 贷款金额 担保情况 

贷款 

起始日 

贷款 

到期日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1 
武汉友达科技有限公

司 
30.00 

最高额保证

担保 
2016/1/4 2017/1/4 否 

2 
上海用诚计算机技术

有限公司 
30.00 

最高额保证

担保 
2016/1/8 2017/1/8 否 

3 
上海致拓软件有限公

司 
30.00 

最高额保证

担保 
2016/1/11 2017/1/11 否 

4 
厦门智合诚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18.00 

最高额保证

担保 
2016/1/11 2017/1/11 否 

5 
云南科瑞信息产业有

限公司 
15.00 

最高额保证

担保 
2016/1/12 2017/1/12 否 

6 
福州拓维计算机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 
50.00 

最高额保证

担保 
2016/1/12 2017/1/12 否 

7 
廊坊市蓝拓计算机技

术有限公司 
50.00 

保证金质押

担保 
2016/1/4 2017/1/4 否 

8 
北京新龙嘉盛科技有

限公司 
50.00 

保证金质押

担保 
2016/2/2 2017/2/2 否 

9 
重庆长伴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20.00 

保证金质押

担保 
2016/3/3 2017/3/3 否 

10 
昆明迅飞通信技术有

限公司 
30.00 

保证金质押

担保 
2016/3/8 2017/3/8 否 

11 
唐山为友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25.00 

保证金质押

担保 
2016/3/8 2017/3/8 否 

12 
辽宁惠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1
 

30.00 
保证金质押

担保 
2016/3/8 2017/3/8 否 

13 
上海用蝶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20.00 

保证金质押

担保 
2016/3/8 2017/3/8 否 

14 
临沂科迅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35.00 

保证金质押

担保 
2016/3/8 2017/3/8 否 

15 
邯郸市友华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40.00 

保证金质押

担保 
2016/3/8 2017/3/8 否 

                                                             
1 “辽宁惠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名称为“盘锦惠友软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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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经销商名称 贷款金额 担保情况 

贷款 

起始日 

贷款 

到期日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16 
赣州通友科技有限公

司 
20.00 

保证金质押

担保 
2016/3/8 2017/3/8 否 

17 
上海圣思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30.00 

最高额保证

担保 
2016/3/8 2017/3/8 否 

18 
上海企通软件有限公

司 
30.00 

最高额保证

担保 
2016/3/8 2017/3/8 否 

19 
宜昌金铭科技有限公

司 
30.00 

保证金质押

担保 
2016/3/11 2017/3/11 否 

20 
内蒙古腾达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30.00 

保证金质押

担保 
2016/3/11 2017/3/11 否 

21 
邯郸市丛台易维软件

有限公司 
18.00 

保证金质押

担保 
2016/3/11 2017/3/11 否 

22 
深圳市欧驰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30.00 

最高额保证

担保 
2016/3/16 2017/3/16 否 

23 
日照远创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60.00 

保证金质押

担保 
2016/3/25 2017/3/25 否 

24 
四川凤凰世纪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60.00 

最高额保证

担保 
2016/3/25 2017/3/25 否 

25 
天津益友软件技术有

限公司 
60.00 

保证金质押

担保 
2016/3/25 2017/3/25 否 

26 
锡林浩特市联创信达

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保证金质押

担保 
2016/3/29 2017/3/29 否 

27 
张家口东辉软件服务

有限公司 
40.00 

保证金质押

担保 
2016/3/25 2017/3/25 否 

28 
保定市英诺软件有限

公司 
20.00 

保证金质押

担保 
2016/4/8 2017/4/8 否 

29 
云南科瑞信息产业有

限公司 
35.00 

保证金质押

担保 
2016/4/27 2017/4/27 否 

30 
上海坤迪软件信息有

限公司 
30.00 

最高额保证

担保 
2016/4/28 2017/4/28 否 

31 
深圳市欧驰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30.00 

保证金质押

担保 
2016/5/27 2017/5/27 否 

32 
北京南社村软件有限

公司 
40.00 

最高额保证

担保 
2016/5/27 2017/5/27 否 

合计 1,136 - - - -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生上述经销商贷款担保时，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尚未

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且尚未制定专门的对外担保制度；发行人对经销商提

供的上述贷款担保均经由公司总裁办公会会议和董事会审议通过，符合当时有效

的公司章程、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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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述担保对象与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发行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以及上述贷款担保发生时公司的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上述担保对象的确认，以及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的查询，上述担保对象与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以及上述贷款担保发生时公

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核查过程、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1）取得并查阅了《分销商融资项目合作协

议》及相关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等；（2）取得了公司出具的关于报告期内担保

情况的说明；（3）取得并查阅了公司的总裁办公会会议文件和董事会会议文件；

（4）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查询；（5）取得了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

人以及上述贷款担保发生时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和担保对象出具的

关于不存在关联关系的确认。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为经销商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履行了相应内部

程序，符合当时有效的公司章程、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担保对象与发行人及其

实际控制人以及上述贷款担保发生时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反馈问题 5 关于用友网络转让发行人股份 

根据问询回复，用友网络根据公司整体战略规划，于 2015 年 12 月将其持

有公司的 26.52%的股权转让给信义一德、二六三和随锐融通。信义一德成立时

间为 2015 年 12 月 8 日，随锐融通成立时间为 2015 年 2 月 2 日。本次股权转让

的价格经各方协商，按照公司估值人民币 7 亿元整计算，用友网络本次转让公

司 26.52%的股权，转让价格共计人民币 18,564 万元。转让价格定价公允。 

请发行人：（1）进一步说明本次转让价格公允性的确定依据；（2）信义一

德、随锐融通成立后不久即参与本次交易的原因，相关股份受让方与用友网络

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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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存在由其他方代网络股份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答复： 

一、进一步说明本次转让价格公允性的确定依据 

根据信义一德、随锐融通和用友网络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

权转让价格系各方根据发行人所在行业的发展情况、发行人盈利能力等，经市场

化磋商达成的。本次股权转让方用友网络为上市公司，三个受让方的受让价格对

应的估值一致，且与转让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受让方之一的二六三亦为上市公

司，相关上市公司均履行了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信义一德、随锐融通成立后不久即参与本次交易的原因，相关股份受

让方与用友网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存在由其他方代网络股份持有发行人股份

的情形 

（一）信义一德、随锐融通成立后不久即参与本次交易的原因 

根据信义一德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5945624X8）

和随锐融通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53276970737），信义一

德、随锐融通分别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 8 日、2015 年 2 月 2 日。 

根据信义一德及其普通合伙人深圳市前海信义一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确

认，因看好协同管理软件行业及公司的未来发展，深圳市前海信义一德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发起设立了信义一德，用于受让用友网络拟转让的部分

公司股权。 

根据随锐融通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随锐融

通系专门从事股权投资的有限合伙企业，其设立后于 2015 年 9 月投资了上海银

河数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受让了用友网络转让的公司股权，此

后陆续投资了上海银河数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二次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六度人和科技有限公司。随锐融通因看好协同管理软件行业及公司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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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而受让用友网络转让的部分公司股权。 

（二）相关股份受让方与用友网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是否存在由其他方代用

友网络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形 

1、信义一德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4 月 1 日下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30035945624X8），信义一德经工商登记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深圳市信义一德信智一号创新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岗天安数码创新园三号厂房 A401-F05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市前海信义一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姚新建）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科技型企业或其他企业和项目；创业投资咨询；投资管理咨询（根

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

文件后方可经营） 

合伙期限 2015.12.08 – 长期 

根据《深圳市信义一德信智一号创新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以及历次合伙协议修正案，信义一德各合伙人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性质 

1 
深圳市前海信义一德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4,807.0808 50.59 普通合伙人 

2 
深圳市深商兴业创业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34.8856 27.73 有限合伙人 

3 佘宋嘉 1,717.0114 18.07 有限合伙人 

4 朱岩 343.0222 3.61 有限合伙人 

合计 9,502 100.00 - 

（1）深圳市前海信义一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深圳市前海信义一德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8 月 12 日，其股权结构关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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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圳市深商兴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深圳市深商兴业创业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3 年 9 月 17 日，其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一德兴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9,860.9865 19.86 

2 深圳市新望投资有限公司 9,860.9865 19.86 

3 李贵平 4,930.7415 9.93 

4 深圳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4,930.7415 9.93 

5 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 4,930.7415 9.93 

6 深圳市卓佳汇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3,451.1715 6.95 

7 林克龙 1,972.098 3.97 

8 深圳市汇智成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79.0735 2.98 

9 深圳市深商富坤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31.1165 2.68 

10 姜山 986.049 1.99 

11 王国忠 986.049 1.99 

12 刘红侠 986.049 1.99 

13 陈庆林 986.049 1.99 

14 蔡永新 986.049 1.99 

15 张宴 986.049 1.99 

16 杨钦琪 986.049 1.99 

龚锈惠 晏紫 施晓东

深圳市群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横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信义一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7.5% 45% 27.5%

92.3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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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计 49,650 100.00 

2、随锐融通 

根据共青城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6 月 7 日下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53276970737），随锐融通经工商登记的基本情况

如下： 

名称 共青城随锐融通创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 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私募基金园区 406-32 

执行事务合伙人 舒骋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以自有资金对非上市企业进行投资、企业战

略策划、项目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期限 2015.02.02 – 2030.02.01 

根据《共青城随锐融通创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及历次合伙

协议修正案，随锐融通各合伙人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合伙人性质 

1 舒骋 3,700 45.6114 普通合伙人 

2 
北京融通高科资本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 
3,112 38.3629 普通合伙人 

3 随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00 16.0256 有限合伙人 

合计 8,112 100.000 - 

（1）北京融通高科资本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经本所律师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北京融通高科资本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4 年 9 月 24 日，其各合伙人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何中林 32,976 65.95 

2 常波 15,524 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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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3 北京融通高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500 3 

合计 50,000 100.00 

（2）随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核查，随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新三板挂牌公司，股票代码为 835990。 

根据信义一德、随锐融通出具的说明，信义一德、随锐融通和用友网络的股

东情况调查表以及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查询，信义一德和随

锐融通与用友网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该等股权转让发生时用友网络的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信义一德和随锐融

通不存在代用友网络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形。 

三、核查过程、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1）取得并查阅了公司 2014 年度的财务报

表和审计报告；（2）取得了信义一德、随锐融通的《营业执照》，查阅了用友网

络与信义一德、二六三和随锐融通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3）取得了信义一德、

随锐融通出具的说明；（4）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进行查询；（5）查阅了

用友网络和二六三的公告文件；（6）对用友网络进行了访谈。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系各方根据发行人所在行业的发

展情况、发行人盈利能力等经市场化磋商达成的；信义一德、随锐融通与用友网

络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股权转让发生时用友网络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信义一德和随锐融通不存在代用友网络

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形。 

 

反馈问题 7 关于外包服务和劳务派遣 

根据问询回复，外包服务内容主要指根据实际业务需要代替公司承担项目

软件安装、开发、测试、培训和运维交付等辅助性技术服务工作，完成项目启

动、系统建设、系统上线、项目验收等；上海智阳的许可经营事项为劳务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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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与上海智阳先后签署《技术服务外包合同》和《服务外包合同》，合同期

限为 2016 年 9 月 30 日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劳务派遣的工作内容为：上海智阳

提供 IT 技术服务人员至发行人项目现场进行 IT 技术相关项目的服务，包括但

不限于项目实施交付、售前支持、运维服务、能力转移，其他与上述内容相关

的事务性工作等；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使用劳务派遣员工数量分别为 33 人、

83 人和 92 人，占员工人数比例分别为 2.88%、6.60%和 6.48%。 

请发行人：（1）进一步说明：外包服务与劳务派遣的区别及划分依据，报

告期内上海智阳提供 IT 技术服务人员的具体人数，是否存在其他的劳务派遣单

位，是否具备相应资质；（2）进一步说明使用外包服务或者由发行人自身派遣

员工相比，对发行人报告期内成本的影响；（3）结合报告期内劳务派遣人员的

平均工资与发行人相关岗位自有员工平均工资的情况，说明劳务派遣对发行人

报告期内成本的影响。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就发行人用工制度与外包服务的合法合规性发表

明确意见；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就问题（2）（3）核查并发表意见。 

答复： 

一、外包服务与劳务派遣的区别及划分依据，报告期内上海智阳提供 IT 技

术服务人员的具体人数，是否存在其他的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一）外包服务与劳务派遣的区别及划分依据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发行人签署的外包服务和劳务派遣相关合同及本所律师

的核查，发行人采用的外包服务和劳务派遣的区别和划分依据如下： 

区别 外包服务 劳务派遣 

工作

方式 

发行人将其部分业务或工作发包给

外包商，由其自行安排人员按照发行

人的要求完成相应的业务或工作 

由具有劳务派遣资质的机构与被派遣劳动

者签订劳动合同，然后向发行人派出被派

遣劳动者；被派遣劳动者向发行人提供劳

务，在发行人自有或指定的工作场所内劳

动，接受发行人的直接指挥、监督 

工作

内容 

根据实际业务需要，代替公司承担项

目软件安装、开发、测试、培训和运

维交付等工作，完成项目启动、系统

建设、系统上线、项目验收等 

现场支持类工作，例如协助整理客户需求、

工作资料，搭建系统应用，制作表单等，

该类岗位对操作人员技术水平要求低、可

替代性高、属于辅助性岗位 

管理 从事外包劳务的劳动者由外包商直 被派遣劳动者主要由发行人直接管理，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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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 外包服务 劳务派遣 

权限 接管理，发行人一般不直接管理，发

行人的各种规章制度也并不适用于

从事外包劳务的劳动者 

用发行人的各种规章制度 

经营

资质 

外包商一般没有特别的经营资质要

求 

劳务派遣单位必须是获得劳务派遣资质的

法人实体（上海智阳持有上海市嘉定区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发的《劳务派遣经

营许可证》（嘉人社派许字第 00189 号），

许可经营事项为劳务派遣） 

费用

计算

方式 

发行人与外包商根据外包项目的具

体工作量整体确定外包费用 

根据劳务派遣人员的技术等级支付岗位包

月费，月度低于 21 天的按人/天标准减扣，

即按照劳务派遣人员的人数、工作时间来

结算 

（二）报告期内上海智阳提供 IT 技术服务人员的具体人数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自 2016 年 10 月开始使用劳务

派遣用工，报告期内每月月末上海智阳提供 IT 技术服务劳务派遣人员的人数如

下： 

 1月 2月 3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月 

2016 年 - - - - - - - - - 10 20 33 

2017 年 29 32 37 42 39 38 53 70 68 75 81 83 

2018 年 85 74 48 52 52 56 86 85 92 92 90 92 

（三）是否存在其他的劳务派遣单位，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除与上海智阳发生

劳务派遣业务关系以外，未与其他劳务派遣单位发生劳务派遣业务关系。 

二、发行人用工制度与外包服务的合法合规性 

1、发行人劳务派遣用工的合规情况 

（1）劳务派遣公司的资质 

经核查，报告期内为发行人提供劳务派遣服务的上海智阳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持有上海市嘉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分别于 2015 年 11 月 10 日、

2018 年 9 月 11 日核发的《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嘉人社派许字第 00189 号），

许可经营事项为劳务派遣，有效期限分别为 2015 年 9 月 11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0 日、2018 年 9 月 11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0 日。前述事项符合《劳务派遣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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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实施办法》第六条“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应当向所在地有许可管辖权的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依法申请行政许可”的规定。 

（2）劳务派遣人员任职性质 

根据发行人的说明，劳务派遣人员主要的工作内容为现场支持类工作，例如

协助整理客户需求、工作资料、搭建系统应用、制作表单等，该类岗位对操作人

员技术水平要求低、可替代性高，属于辅助性岗位，且通过劳务派遣用工形式招

聘部分岗位需求人员已经发行人的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符合《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第三条“用工单位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使用被派遣劳

动者”的规定。 

（3）劳务派遣用工人数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报告期内各年末劳务派遣用工人数如下： 

时间 劳务派遣人数（人） 
发行人（单体口径） 

用工总数（人） 

劳务派遣用工比例

（%） 

2016 年末 33 1,147 2.88 

2017 年末 83 1,258 6.60 

2018 年末 92 1,419 6.48 

如上表所示，发行人报告期内劳务派遣用工占比低于 10%，符合《劳务派遣

暂行规定》第四条“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使用的被派遣劳

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 10%；前款所称用工总量是指用工单位订立劳动

合同人数与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人数之和”的规定。 

综上所述，发行人就劳务派遣事项与上海智阳签署了合法有效的劳务派遣协

议；上海智阳向发行人提供劳务派遣服务期间持有《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拥

有劳务派遣资格；发行人使用劳务派遣人员的岗位符合辅助性原则，劳务派遣人

员数量未超过发行人用工总量（单体口径）的 10%，发行人的劳务派遣用工符合

《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发行人服务外包的合规情况 

根据发行人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服务外包的工作内容主要是由外

包商根据公司的实际业务需要，代替公司承担项目软件安装、开发、测试、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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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运维交付等工作，完成项目启动、系统建设、系统上线、项目验收等。外包人

员与外包商签署劳动合同，由外包商统一管理并支付工资。 

发行人根据服务外包商准入标准，确定经审核的服务外包商名单，纳入合格

供应商资源库。在项目需要外包服务时，根据项目规模大小、报价信息等在供应

商资源库中选择合适的外包商并签署服务外包合同，从而采购外包服务。 

三、核查过程、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1）访谈发行人的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了

解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劳务派遣和服务外包用工情况；（2）查阅了发行人报告期内

的劳务派遣协议和服务外包协议；（3）取得了上海智阳的劳务派遣经营资质；（4）

查阅《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等相关规定，分析判断发行人用工情

况的合规性；（5）查阅发行人的《实施客开外包管理制度》、《支持运维业务管理

制度》等与服务外包商相关的制度。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报告期内，发行人除与上海智阳发生劳务派遣业务

关系以外，未与其他劳务派遣单位发生劳务派遣业务关系；发行人的劳务派遣用

工、服务外包用工符合《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 

 

反馈问题 8 关于员工持股平台 

根据问询回复，恒泰祥云、开泰祥云、仁泰祥云和明泰祥云为员工持股平

台，普通合伙人分别为刘古泉、刘瑞华、陶维浩、和孙巨，各自在其担任普通

合伙人的员工持股平台中的出资比例分别为 0.0473%、1.8349%、0.1190%和

3.4555%。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恒泰祥云、开泰祥云、仁泰祥云和明泰祥云设立以

来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变化情况，相应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在公司的职

务及年限，直接和间接持股比例，该等员工持股平台是否为实际控制人控制，

是否与实际控制人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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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一、恒泰祥云、开泰祥云、仁泰祥云和明泰祥云设立以来执行事务合伙人

的变化情况，相应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在公司的职务及年限，直接和

间接持股比例 

1、恒泰祥云 

根据恒泰祥云的工商档案，其成立于 2015 年 8 月 6 日，自设立以来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变化情况，以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在公司的职务、工作年限和持股情况

如下： 

姓名 
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的期间 

在公司的

职务 
工作年限 直接持股比例 间接持股情况 

徐石 2015.8.6-2015.12.28 
董事长、总

经理 

自 2002 年

至今 
30.8454% - 

刘古泉 2015.12.28 至今 
高级咨询

顾问 

自 2011 年

至今 
0.3897% 

持有恒泰祥云 0.0473%

合伙份额，恒泰祥云持有

发行人 3.6630%的股份 

2、开泰祥云 

根据开泰祥云的工商档案，其成立于 2015 年 8 月 6 日，自设立以来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变化情况，以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在公司的职务、工作年限和持股情况

如下： 

姓名 
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的期间 

在公司的

职务 
工作年限 直接持股比例 间接持股情况 

刘瑞华 2015.8.6 至今 
监事、审计

部总经理 

自 2002 年

至今 
- 

持有开泰祥云 1.8349%

合伙份额，开泰祥云持

有发行人 1.8878%的股

份； 

持有明泰祥云 14.1667%

合伙份额，明泰祥云持

有发行人 1.4548%的股

份 

3、仁泰祥云 

根据仁泰祥云的工商档案，其成立于 2015 年 8 月 6 日，自设立以来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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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合伙人变化情况，以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在公司的职务、工作年限和持股情况

如下： 

姓名 
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的期间 

在公司的

职务 
工作年限 直接持股比例 间接持股情况 

胡守云 2015.8.6-2015.12.28 
董事、副总

经理 

自 2004 年

至今 
3.8535% - 

孙巨 2015.12.28 至今 应用专家 
自 2007 年

至今 
- 

持有仁泰祥云 3.4555%

合伙份额，仁泰祥云持

有发行人 1.6540%的股

份； 

持有恒泰祥云 6.2411%

合伙份额，恒泰祥云持

有发行人 3.6630%的股

份 

4、明泰祥云 

根据明泰祥云的工商档案，其成立于 2015 年 8 月 6 日，自设立以来的执行

事务合伙人变化情况，以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在公司的职务、工作年限和持股情况

如下： 

姓名 
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

的期间 

在公司的

职务 
工作年限 直接持股比例 间接持股情况 

陶维浩 2015.8.6 至今 
陕西致远

执行董事 

自 2002 年

至今 
2.7797% 

持有明泰祥云 0.1190%

合伙份额，明泰祥云持

有发行人 1.4548%的股

份； 

持有开泰祥云 3.6697%

合伙份额，开泰祥云持

有发行人 1.8878%的股

份 

二、该等员工持股平台是否为实际控制人控制，是否与实际控制人存在一

致行动关系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徐石未在恒泰

祥云、开泰祥云、仁泰祥云和明泰祥云中直接或间接持有权益。根据恒泰祥云、

开泰祥云、仁泰祥云和明泰祥云的合伙协议，该等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

伙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由普通合伙人担任，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

人的职权包括：（1）管理和决定合伙企业日常事务，办理合伙企业经营过程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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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事务和手续，代表合伙企业对外签订合同和其他文件；（2）召集合伙人大会并

执行合伙人大会决议；（3）代表合伙企业行使致远互联股东权利，就合伙企业持

有的致远互联股份的购买、持有、转让、处置等作出决定并代表合伙企业签订相

关的协议和文件；（4）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批准合伙人出资份额的转让；（5）

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批准合伙人减少出资的申请；（6）根据合伙协议的约定，

决定有限合伙人入伙、退伙，并签署相应的文件；（7）除根据合伙协议规定必须

由合伙人大会批准修改的合伙协议条款外，修改合伙协议的其他条款并签署相关

修正案。 

根据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徐石和恒泰祥云、开泰祥云、仁泰祥云和明泰祥云及

其各自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分别出具的确认，恒泰祥云、开泰祥云、仁泰祥云和明

泰祥云不受徐石控制，与徐石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任何特殊协议或安排。 

三、核查过程、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1）取得并查阅了员工持股平台的工商档案；

（2）取得并查阅了员工持股平台历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简历；（3）取得并查阅

了员工持股平台的合伙协议；（4）取得了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员工持股平台及其

执行事务合伙人出具的确认。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恒泰祥云、开泰祥云、仁泰祥云和明泰祥云不受发

行人实际控制人徐石控制，与徐石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式三份，经本所负责人及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

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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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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